
湛农通〔2023〕108 号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转发关于做好第八批农业
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（农业事务管理局、农业农村和水

务局）：

现将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做好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

龙头企业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农农函〔2023〕874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申报。各辖区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材料及申报时间。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包括

辖区农业农村部门推荐函、《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

业申报书》。材料务必于 8 月 21 日前报送我局规划产业科。

附件：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做好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

点龙头企业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农农函〔2023〕

87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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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8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杨璐、谢佩书，联系电话：3220086、3220083）



粤农农函〔2023〕874 号

关于做好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

龙头企业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有关单位：

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

点龙头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产〔2023〕5 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通知》），2023 年全国将新认定 330 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

龙头企业，其中分配我省 14 个名额。为做好我省推荐申报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

业的资产总额、固定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（交易额）、带动农户

数四项重要指标在农业农村部等 8 部委《关于印发〈农业产业化

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农经发

〔2018〕1号）所列标准基础上均提高 20%（即资产总额 1.8 亿元

以上；固定资产总额 6000 万元以上；2021、2022 连续两年营业

收入达 2.4 亿元以上〈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额需达 18 亿元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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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、农产品电商企业年营业收入 12 亿元以上〉、带动农户数量

4800 户以上），其他参照农经发〔2018〕1 号文件规定的认定标

准。其中，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当年 1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

率（2021 年按照 3.85%、2022 年按照 3.65%）。

二、推荐申报

由各市推荐符合条件的的企业申报；省属企业由主管部门推

荐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材料及申报时间

申报纸质材料 1 份，包括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（省直单

位）推荐函、《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申报书》（格

式见附件 1）。材料务必于 8 月 24 日下班前报送至我厅（乡村产

业发展处）。

我厅将严格对照《通知》与农经发〔2018〕1 号文件所列各

项标准，组织对申报企业材料进行评审，从中确定 14 家企业，经

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报经省政府同意后，报送至农业农村部。

向农业农村部推荐的 14 家企业，需在国家农业产业化信息系

统中填报，并通过系统打印带有“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申报材料”

水印字样的纸质材料一式两份报我厅（每页需加盖企业公章），

经我厅审核报农业农村部（企业填报和材料报送时间届时另行通

知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本次申报时间紧、要求高，各地收到通知后务必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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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确定推荐企业，并及时通知企业按有关规定要求认真准备申

报材料，协助企业做好申报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要按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优中选优，真正将规模效益突

出、行业优势明显、联农带农广泛，发展潜力足的地方代表性企

业推荐上来。

（三）申报企业要对申报的材料真实性负责，一经发现有弄

虚作假行为，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附件：1.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

家重点龙头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产〔2023〕

5 号）

2.农业农村部等 8 部委《关于印发〈农业产业化国家

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农经发〔2018〕1 号）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3 年 8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温帅，联系电话：020-37289325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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